
第七十五條附表 
最高檢察署員額表（法院組織法第七十五條附表） 

職 稱 員 額 

檢 察 總 長 1 

主 任 檢 察 官 3～6 

檢 察 官 20～40 

檢 察 事 務 官 8～15 

書 記 官 長 1 

一 、 二 、 三 等 書 記 官 30～60 

人 

事 

室 

主 任 1 

副 主 任 1 

科 員 4～8 

會 

計 

室 

主 任 1 

書 記 官 2～4 

統 

計 

室 

主 任 1 

書 記 官 2～4 

資 

訊 

室 

主 任 0～1 

設 計 師 0～1 

管 理 師 1 

操 作 員 2～4 

一 、 二 、 三 等 通 譯 2～4 

法 警 長 1 

副 法 警 長 0～1 

法 警 10～14 

錄 事 15～30 

技 士 1～2 

合 計 107～202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000109271號令修正公布第12、13、15、16、27、34～36、43、51、58、59、63、63-1、65～66-2、66-4、67～75、78、83、111、114-1、114-2、115條條文及第73～75條條文之附表；增訂第7-1～7-11條條文；並刪除第59-1條條文；除增訂之第7-1～7-11條條文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外，自公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法院組織法§75


